
怎么看“斗妈大法”

李爱铭

近日，一则关于“斗妈大法”

的新闻帖子广为流传：一名
10

岁
的小女孩创作出了

20

招“斗妈大
法”， 列举出对付妈妈责骂的种
种对策。图文并茂，童趣十足，让
人忍俊不禁。一笑之余，自然也
引起不少家长的反思。

进入独生子女时代后，传统
家庭以家长为中心的管教模式，

逐渐变成全家以孩子为中心、围
着孩子转。“斗妈大法” 的出现，

表面上看是子女反抗和对付家
长的管制，实质却反而是宽容教
育的结果———正因为平时管教
相对宽松，父母给了女儿“足够
的自由空间，尊重个性发展”，爸
爸还常帮女儿与妈妈“捣蛋”，这

位小作者才敢于公开与妈妈“斗
智斗勇”。 这一家子的亲子“斗
法”， 无形中也透露出温情和智
慧的味道。

“斗妈大法” 小作者的妈妈
坦言，自己并非“虎妈”类的专制
家长。随着很多家庭中家长权威
的消解，如何管教孩子，成为新
的社会问题。“虎妈”、“狼爸”一
类的严格约束，虽然遭到很多家
长诟病，但不少家庭管教过于松

弛，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衣
食住行家长包办、对孩子言听计
从， 导致孩子常常以自我为中
心，缺乏感恩心、责任心。

溺爱出逆子， 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 家长过度关注学业成绩而
忽略了孩子的德行培养。“斗妈大
法”的小作者说，创作的源起，是
有次成绩不佳被妈妈当着同学面
责骂，让她自尊心受挫。这也正是
当下的普遍问题：很多家庭教育，

关注点都在学业上。 父母包办孩
子的一切， 就是为了让孩子全部
精力投入学习， 并帮孩子报各种
补习班、天天盯着孩子的成绩。在
这种高满足但高压力的环境中，

孩子从小承受心理压力， 导致产
生很多亲子冲突、矛盾。

亲子之爱，需要智慧。如果单
纯以学业衡量，多数孩子都是“中
等生”。 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用
亲情滋养孩子完善的人格和性
格，这才是父母更重要的职责。这
也正是“斗妈大法”小作者的爸爸
将“家丑”外扬的初衷：“提醒家长
不要老因学业骂孩子， 伤害孩子
的心灵。”相信此言不无启迪。

（据《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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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应当受到尊崇和礼遇

赵达
岁末年关之际

,

中宣部、中央文明
办分赴全国各地开展关爱帮扶道德模
范活动

,

对生活困难的全国道德模范
进行登门走访慰问。据不完全统计

,

自
2007

年首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
动开展以来

,

各地以奖励、补贴、捐助
等形式资助各级道德模范

3.3

万人次
,

帮扶资金高达
1.19

亿元。 这一系列关
爱帮扶道德模范的举措

,

不仅让道德
模范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
界的关怀和温暖

,

也使广大公众看到
了高尚的价值

,

在全社会树立了好人
有好报的鲜明价值导向。

关心关爱道德模范彰显了和谐社
会的人文关怀

,

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

是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

决定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道德模范是国
家授予公民在道德领域最高层面的荣
誉称号

,

是公民的榜样
,

其高尚的道德行
为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价值导向。有关部门实施对生活困难
道德模范的帮扶政策和行动

,

将会发挥
强有力的示范、带动和激励作用

,

进一步
培养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认同感

,

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不断提升。

关心关爱道德模范要建立长效机

制
,

实现帮扶常态化。首届全国道德模
范评选表彰活动结束后

,

中宣部、中央
文明办就制定了《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
范实施办法》

,

明确了帮扶对象、帮扶程
序、方式

,

提出采取资助现金解决生活
困难、资助学费、医疗费和生活补贴、提
供养老保险以及修建、购买房屋等多种
方式

,

关爱帮扶道德模范。各地要重视
关心道德模范的工作和生活

,

健全完善
各项奖励保障制度

,

积极探索建立鼓
励、支持、保障道德模范的长效机制

,

形
成党委政府有力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的良好局面

,

让道德模范在工作上、

生活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支持。

关心关爱道德模范也要注重心理
的抚慰和精神的关心。近年来

,

党和政
府在物质上对道德模范进行了帮助

,

为
道德模范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 但是

,

对道德模范以及他们家属的关心关爱
不能只局限于物质

,

也要加强对他们心
理和精神层面的关心。道德模范是社会
利他精神、志愿精神和互助精神的践行
者
,

他们的心理压力和社会焦虑超过普
通人群

,

这就需要关爱帮扶活动在现有
基础上继续拓展和延伸

,

建立心理疏导
机制、情感引导机制

,

让道德模范不再
孤单寂寞

,

让他们过得更好
,

走得更远。

（据《光明日报》）

年终奖“一元纠结”源于个税一元化

王旭东
近日， 北京市地税局征收管理处

处长陆坤表示， 年终奖存在临界点问
题。年终奖多发一元钱，个人所得税可
能就要多缴一千多元钱。陆坤称，这种
情况可能是税率级差造成的， 但各单
位财务人员先计算好可以避免这种情
况的发生。（

12

月
9

日《京华时报》）

有人说：个税法修正案是一个“正
和博弈”———博弈的是官智与民智、官
意与民意，并且最终形成博弈双方的基
本共识。今年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了

3500

元，这也带动一系列欣喜的“变化”：个
税免征额“量变”，个税品质“质变”；个
税税率“量变”，公民权利“质变”。年终
奖的“一元纠结”，说明量变与质变只是
阶段性的，期待更大的“变化”。

年终奖“一元纠结”源于个税“一
元化”。截至今日，个税改革锁定于免

征额与税率之上，而且是“一道杠子”，

缺乏灵活性。 关于个税改革， 有很多
“金点子”。有关人士建议，建立个税自
动调整法律机制， 建立刚性和弹性兼
具的个税法律机制， 让个税起征点能
够随着时代和人们收入的变化“自动
调整”；有人认为，以家庭为单位计征
个税最合理， 不但考虑到了公民个人
的利益， 更考虑到了公民家庭的整体
福利；还有人提议，建立人性化机制。

在个税征管方式上， 发达国家早已经
建立起了比较系统和人性化的制度。

比如说美国， 常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
点随纳税人申报状态、 家庭结构及个
人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没有统一的标
准等等。 下一步的个税改革应该破除
“一元化”格局，踏上“多元化”征程。

（据《华西都市报》）

“孩子优先”应成全民理念

李长虹
12

月
11

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校车安
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明确接送幼
儿、小学生的应是专用校车，还赋予校车三
项优先权：交警指挥疏导校车优先通行；校
车可以在公交专用车道以及其他禁止社会
车辆通行但允许公交车辆通行的路段行
驶；校车在道路上停车上下学生，后方车辆
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等。

尽管只是征求意见，但条例牵动人心。对
孩子来说，这是交通优先的一小步，也是校车
安全的一大步。虽然这“优先”，是一次次惨痛
的事故倒逼出来的，但终于迎来的实实在在
的制度赋权，既是对天堂里孩子们的告慰，也
是对更多孩子和家长的宽慰与安全保障。

而对于转变社会观念来说， 条例则跨
出了让“孩子优先”的一大步。

我们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

17

年前，在
克拉玛依大火中，就是一句“让领导先走”，

令孩子们错过了逃离火场的最佳时机；我
们无比心疼地看到，在一些地方，成年人的
活动，还在用未成年人作道具：顶着烈日出
席企业庆典， 穿着单衣雨中夹道欢迎领导
视察……虽然是极端少数现象， 但也折射
出，“孩子优先” 的理念并没有成为社会共
识，也未获制度上的保障。

因此， 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里的
那些“优先权”，不仅是一种解决当前校车
问题之需，更重要的是，它传递出强化“孩

子优先”国家理念的信号。

保护孩子， 是一个文明国家的重要事
情之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
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

优先保护， 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犯。”“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
发生突发事件时， 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
人。”这是法律规范，也是道德准则。而刚刚
颁布实施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

—

2020

年）》， 也把保障儿童的优先发展提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 现在的关键是， 如何将这些规
定、要求，从纲要里、法律上落实到与孩子
们相关的方方面面工作中， 特别是落实到

政府部门的相关制度设计中。

对当前牵动人心的校车安全条例来说，

“孩子优先”，体现在赋予校车种种“特权”；

而对各级政府机构来说，“孩子优先”， 是校
舍的“安全防震”，午餐的“免费保障”，是不
再让孩子们在透风漏雨的教室里读书，不再
让孩子被拐离散、流浪街头，不再让留守儿
童缺乏生活保障；对全社会来说，树立“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关怀，坚持“孩子优
先”，应该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与责任。

“校车之痛”带来了“校车优先”。希望“孩子
优先”不要再用“痛”才能换来。一个坚持“孩子
优先”的国家，一个“呵护未来”的社会，才会拥
有美好的未来。 （据《人民日报》）

“高价行李票”冷了

农民工的回家路

李英锋
春运将至， 不少人提早踏上

返家的归途。

12

月
5

日，贵州遵义市
4

名农民工返家途中在遵义
10

路公
交车上遭遇天价车票，原本

1

元坐
全程的票价， 因为他们提了四个
大旅行包，车票变成了

30

块钱。

回家之路本该承载着情谊，

承载着温暖，然而，“天价车票”却
给回家的路带来了阵阵凉意。四
个大旅行包， 只占了两三个人的
位置，最多也只能收取

8

元的行李
费用， 可公交车售票员不仅漫天
要价，而且骂骂咧咧，态度恶劣。

最终通过媒体曝光， 公交公司退
钱并道歉。

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对
于不少农民工而言， 每年春节前
始于异乡的回家之路便是一道难
关，有些农民工买票难，买票贵，

好不容易买到了票， 背着大包小
包，舟车劳顿，辗转跋涉，而有些
农民工干脆骑摩托车回家， 连续
几天的旅途更是危险辛苦。 对于
农民工的回家之路， 我们应该有
更多的同情、关爱，应该尽最大努
力屏蔽清除那些现实的或潜在的
制度障碍、人性障碍，给予他们想
要的温暖、安全和方便。

（据《新京报》）

“符号防盗”只是友情提示

龙敏飞

近日，成都警方公布了
17

种
小偷的“踩点符号”。

×

代表“计
划行动”，

◇

代表“无人居住”，波
浪线代表“小心恶狗”，长方形加
斜杠线代表“已经偷过了”。警方
提醒市民留意盗窃暗语，发现符
号立即报警并尽快清除。（

12

月
11

日《每日新报》）

年关将至，小心小偷！早已
成一种常识，年年岁岁，皆有相
关提示。如今，成都警方将多年
积攒总结的

17

种小偷的“踩点符
号”公布于众，正是一种锦上添
花之举，也是众多提醒中别具特
色的一种， 理应值得鼓励与肯
定。毕竟，符号可能会变，暗号也
可能有假， 但过年就一个多月

了，对小偷组织而言，瞬间改变
的符号，必然难以有如今即已定
型的符号奏效，换言之，公布符
号本身， 其实尚大有可为之处，

一者， 公众可循着蛛丝马迹报
警；二者，也能间接给小偷以压
力———之前只有警方懂暗号，现
在人人懂，要下手是难上加难。

遗憾之处在于，即便“符号
防盗”有其“展才华”之地，依旧
引来更多的是质疑， 而非理解。

而所谓质疑者，大多聚集在“符
号防盗”上，其实，这些质疑的根
本，还在于害怕警方就此卸下责
任，以公众防盗为“主菜”。这其
实传达出一层意味：公众之所以
质疑符号防盗，并非对这本身不
买账，而是担忧，如此符号一出，

警方大可高枕无忧，而公众却要
时时提防。

其实， 这是一种错误的暗
示， 也是公布暗号时引发的歧

义。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警
方力量还在，警方防盗的力度不
会减弱，只会加强，尤其是年关
将至。至于符号防盗，理应只是
锦上添花之举。这点，警方有待
澄清， 可通过公众或媒体坦言：

符号防盗只是一道“开胃菜”，而
不是“主菜”，公众可以参与到防
盗的任务中。

而事实上， 真正的防盗重
任，不可能落在公众头上。“符号
防盗”， 从来都不是一个靠谱不
靠谱的问题，也不是行不行得通
的问题， 不喜欢大可忽略不计，

并不影响大局，没必要过分纠结
与褒贬。

（据《北京晨报》）


